
关于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

（国发〔2019〕24 号）通知精神和教育厅及属地关于开展第七

次人口普查工作的有关文件要求，切实做好我校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立组织机构

成立西安工程大学大学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组，统筹推

进我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协调解决人口普查工作中的重

大问题。

组长：赵小峰；副组长：朱永民，殷永建

成员：党政办公室、校工会、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人

事处、国资处、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离退办、国际合作与交流

处、宣传部负责人。

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政办，工会、学工部、研

工部、人事处各抽调一名干部，作为办公室日常工作人员。

二、明确工作职责

办公室：负责人口普查工作的沟通协调和属地联系等工作。

校工会：牵头做好家属区居住人员普查登记工作。

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牵头做好学生普查登记工作。



人事处：牵头做好教职员工（含劳务派遣和服务外包人员）

普查登记工作。

后勤管理处：编制学生宿舍楼普查校区底册，协助做好劳务

派遣和服务外包人员普查登记等工作。

国资处：编制临潼校区家属楼户主姓名底册；配合做好临潼

家属区住户、租住人员信息普查登记。

保卫处：负责配合上级人口普查机构和公安部门做好户口整

顿与摸底工作；做好户口在校的师生员工的户口信息核查工作；

协助做好劳务派遣和服务外包人员普查登记等工作。

离退办：负责做好离退休人员普查登记等工作。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做好外籍教师、留学生及港、澳、

台籍学生的普查工作。

宣传部：负责组织第七次普查工作的宣传发动、营造氛围。

三、组建普查队伍

（一）普查指导员。工会、学工部、研工部、人事处、后勤

管理处、离退办各安排至少 1名教职工任学校普查指导员。

工作职责：具体负责本普查区域内人口普查工作的安排，业

务指导和检查督促工作；负责本普查区域普查上报资料的审核把

关及快速汇总工作。

（二）普查员。各院部级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选派教职工、

辅导员、学生干部作为普查员（各学院党委须按照与学生比例

1:250配齐普查员），要求 2020年 9月—11月期间能够协调时

间，按时参加人口普查培训、入户调查和数据处理等工作。



工作职责：具体负责本普查区域范围内的普查对象的全面清

查模底工作，把清查模底资料及时报上级普查机构；具体负责本

普查区域范围内普查表的上门登记填报、审核、评估工作。

四、把握任务重点

（一）普查对象：普查标准时点在西安工程大学校园区域内

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

括在校园区域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结合实际情况，我校普查

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员：

1.户籍在校人员：

（1）户籍在校，居住在校的人员（例：户籍在校的学生，

户籍在校且住临潼的教师）

（2）户籍在校，未居住在校的人员（例：部分教师）

2.户籍未在校人员

（1）长期住在学校的人员（例：在校学生、临潼家属区住

户及亲友、临潼家属区租住户、居住在校内的务工经商人员、居

住在校内一个月以上的外籍人员）

（2）未长期居住，但在家属区有房人员

（二）普查内容：根据不同的普查对象确定普查内容，普查

内容具体分为《第七次人口普查短表》《第七次人口普查长表》

《第七次人口普查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死亡人口调查表》，共四种普查表。短表包括 19项普

查内容，长表包括 48项，港、澳、台普查表包括 16项，死亡人

口调查表包括 8项。



五、相关工作要求

（一）坚持依法普查。普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必须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严格保守国家秘密和被

调查户的个人信息秘密，依法依归依程的做好人口普查的各项工

作，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二）做好协同配合。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及组成人员要按

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及时提供普查所需的行政记

录和相关资料信息，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共同解决好普查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其他相关部门、

各学院也要积极支持普查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工作帮助。

（三）强化工作落实。各责任单位要对照各自工作职责，按

照属地人口普查方案明确的任务进度、标准要求等，认真落实督

查、调度、通报、问责等措施，及时掌握工作进展、发现存在问

题、研究解决方法，确保普查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各学院普查员信息登记表请于 9 月 28 日前发邮箱：

615942757@qq.com，前期已报送过的人员无需重复报送。

联系人：黄鹏飞，联系电话：029-83116615.

附表：学院普查员信息登记表

mailto:615942757@qq.com，前期已报送过的人员无需重复报送。


附表

XX 学院普查员信息登记表

序号 学院
年级、班级

（教师可不填此项）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手机号码 微信号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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